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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一词通常被用来概括描述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新变革。
这种变革是由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引发的。
如今，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人们经济社会活动、学习和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影响
也已是经常可见。
加之国际社会包括欧盟在内已经将信息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研究信息社会的诸多重
要方面，似乎成为比较自然的选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信息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突出矛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
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工业化加速发展，消费品供需关系发生转折
性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高度重视和不断发
展，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事业正在更为宽广的道路上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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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研究报告和相关欧洲文献资料。
报告内容描述了欧盟成员国及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现状，研究的重点在于可能引起中国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兴趣的若于方面。
研究报告的目的是，鉴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08年5月开始实施，希
望能从欧洲提取育价值的经验和实践做法。
因此，这份报告将包括有关实施和培训的大幅章节。
本报告各章以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实施(implementetion)问题为中心，涵盖了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若干
具体方面。
报告将介绍欧盟和中国的现状，并着跟于借鉴欧盟的经验和最佳实践做法。
每一章都在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主题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相联系来进行相关评论，
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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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艳滨，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亚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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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言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特点　　1．6．1《条例》的属性：行政
法规　　《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属于行政法规，在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上仅次于《宪法》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关于是直接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还是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而后再在其基础上制定法律的
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研，并听取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经过慎重的研究，有关部门认为，现阶段社会各界对于信息公开制度的需求十分迫切，但是，制定法
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而由国务院制定条例则相对较为灵活，便于在较短时间内确立相应的制度，及
时满足实践中对确立信息公开制度的迫切需求。
而且，根据中国《宪法》、《立法法》、《行政诉讼法》等的规定，行政法规是中国法律体系的当然
组成部分，也是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因此，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政府信息公开事宜，不会影响该
制度的有效性。
同时，制定《条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通过国务院自上而下的贯彻实施，逐步提高各级各类行
政机关处理信息、公开信息的能力，较快地缩小地区间、部门间的差异，并可以根据《条例》执行的
情况及时调整相关的制度。
事实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也是走了先制定行政法规并推动地方实践、后上
升为法律的道路。
另外，通过条例的贯彻实施，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积累相应的经验
，并将这些经验及时地反馈到立法工作中。
这样可以更好地将国外立法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确保立法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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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研究》对欧盟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做简要概述；介绍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处
理费用(fees)和成本费用(charges)；描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体制结构；讨论了有关实施政府信息公开之
前和之后都需要开展的培训的模式；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实施问题；最后对中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做了进一步评论。
附录部分还包含了读者需要更多了解信息时可能会用到的辅助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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